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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旨在經由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相關之檔案、公報、年報、文獻，以及各

時期草案的整理，回顧農田水利組織通則的立法及歷次修訂緣由，並在回顧的過

程中瞭解促成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制定及歷次修正之背景因素，以及農田水利會

公法人地位取得之主要因素。從農田水利組織通則歷年的修訂背景，可發現與農

業經營環境條件的轉變有密切的關係，在農業受到經濟、社會環境變化的衝擊下，

農田水利會的任務、組織管理亦面臨轉型的壓力，惟農田水利會百年來皆因農業

及水利之重要性而存在，因此，農田水利會需再思考其與政府部門間之分工內容，

尤其是在與水利相關之事務，此外，農田水利會亦需提升人員的專業性及減少非

專業性干擾，以使組織之效能及功能提昇。 

Abstract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past history of the development of the Organization rules 

for the Irrigation Association. From the analysis of the change of missions, member, 
expenses and the way to select the committee and leader of the Irrigation Association, 
we found that the revisions of the Organization Rules were strongly correlated to the 
environment of agricultural management. We suggest that the missions of the 
association should be adjusted and focus on the goodness of water conservancy. In 
addition, the staff of association should also improve their professional skills and reduce 
the unnecessary interference from the non-professionals. 

一、前言 
臺灣農田水利事業發展迄今已將近 400 年之歷史，然而農田水利組織的制度

化及法制化卻是在 20世紀才開始進行，在此以前之農田水利組織多由農民自主發
展，屬私人經營型態，官方並未建立一致性之組織制度。1895 年以後日本政府開
始在臺灣進行資本主義化開發，以農業作為產業發展的主軸，為達到農業生產的

目的，日治時期政府開始整合臺灣的農田水利組織，透過水利設施的公共化及增

加政府投資之方式，逐漸取得水利事業之主導權(涂照彥，1993)，臺灣總督府亦移
植日本內地之水利組合制度，將臺灣的水利組織定位為公共團體，經由 1921年「臺
灣水利組合令」的施行，完成農田水利組織的法制化，將農田水利組織帶入政府

統制之階段(東嘉生，1944)。戰後因政府體制的改變，此水利組織面臨改組，然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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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組後的水利組織在其定位、功能、法規未妥善銜接之影響下，多次面臨組織重

整之困境。1965 年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的公布確立了農田水利會的法律地位及經
營方向，但在此通則施行後將近 40年的期間，臺灣的經濟、政治及社會卻產生轉
變，農田水利會內部經營機制亦發生諸多問題，造成因農業生產需要而成立的農

田水利組織面臨調整困境，為使農田水利會改善經營成效，自 1970年以來，農田
水利會組織通則歷經 7次修正。 
從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的制定背景及歷年修正過程觀察，可發現其意旨多在

使農田水利會能適應各時期經營環境的改變，因此歷次修法多著墨於各時期事務

性及組織問題之解決方式，如議事人員與會長之產生方式、會費的徵收，以及主

管機關監督輔導職務的加強。為能瞭解臺灣農田水利會組織制度的長期變化，尤

其是組織法規制定與歷次修正時之立法原意及主要內容，本文經由國史館、行政

院及臺灣省政府等所蒐藏之政府檔案、總統府公報、立法院公報、臺灣省政府公

報、臺灣省水利局年報等之政府資料，以及農田水利會聯合會所發行之「臺灣水

利」、「水利通訊」、「農田水利」等期刊之整理，以文獻分析及比較之方法，瞭解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制定與歷次修正時之立法原意與主要討論內容，冀望透過農

田水利組織法規的歷史經驗，提供未來研究與改進農田水利會組織制度的參考。 

二、1960年代以前水利法修正與農田水利事業的關係 

2.1 水利法第一次修正與地方水利自治團體公法人定位 

臺灣現行之水利法係由國民政府於 1942年 7月 7日公布，其內容共有 9章 71
條，1943 年 3 月水利法施行細則公布，水利法及水利法施行細則亦於該年 4 月 1
日開始實行(國防最高委員會秘書處，1942；國民政府，1942a，1942b，1943；立
法院，1942a；行政院 1943)。1945 年日本戰敗，依據「臺灣接管計劃綱要」通則
第五款規定，國民政府之一切法令均適用於臺灣，因此 1942年所公布之水利法自
是適用於臺灣(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1946；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公報，1947a、b)，
但因水利法係屬首次施行，且其係以中國大陸廣大水利管理為其立法背景，與臺

灣之水利環境有相當大差距，因此，行政院在 1953年間指示經濟部進行水利法的
修正，經濟部亦於翌年 1月間將修正草案送行政院審議。 
此次水利法修正之方向主要係在簡化原第二章之水利事業內容，並將原水利

法施行細則中較為重要之規定併入水利法的條文內，於是將原有 9章 71條之水利
法全文修正成為 8 章 85 條(經濟部，1954a、1954b)。嗣後經各部會研商，認為水
利法之修正方向應考量法規的完備性，宜參考各國水利法規並審酌我國實務重新

修正以符需要，但是水利法重新修正將曠日費時，且戰後農業生產的恢復及糧食

的提供是當時要務，其中又以農田水利設施之恢復及管理最為重要，但當時的農

田水利組織因受到組織定位不明的影響，經營發生問題，因此，對於當時農田水

利組織進行定位是甚為迫切的要務，此外，在配合水利事業的發展及地下水管制

需要下，對於取水情形應有所規定，因此，先修正水利法第 3條及第 38條，將水
利自治團體定位為公法人，以發揮全民力量推進水利事業，並將溪河、江、湖取

水及挖塘、鑿井、或對湧泉井之規定加以補充，以免妨礙水利事業發展，是當時

認為可以立即緩和此水利組織困境及促進水利事業的方法，經濟部爰提議暫不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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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利法進行全文修正(經濟部，1954b)。雖然水利法的修正方向業已明確，但有關
水利法第 3 條是否將水利自治團體定位為公法人之問題，在當時經濟部與司法行
政部的見解不同，然鑑於臺灣各地已普遍設置此一組織且具多年歷史，設備及資

產亦相當龐雜，但 1942年所公布之水利法對於此類組織未有明確規定，造成該組
織之法律地位發生問題，行政院爰於 1954年 12月間通過水利法第 3條及第 38條
修正草案並送請立法院審議，立法院亦於 1955年 1月 7日三讀通過此條文(立法院
公報，1955a；1955b)，多年來水利委員會組織之定位問題終獲得法律上之確立。 

2.2 水利法在 1956年至 1957年間之修正案與農田水利會公權力行使之問題 

水利法第一次修正賦予此水利自治團體公法人定位之目的，係在加強此水利

自治團體之公權力，臺灣省政府亦於 1955年依據修正後之水利法第 3條，制定「臺
灣省各地水利委員會改進辦法」及「臺灣省各地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以作為改

進之依據(臺灣省政府公報，1955a、b)。在會員欠繳會費處理方面，依據「臺灣省
各地水利委員會改進辦法」第 36條第 2項條及「臺灣省各地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
第 25 條之規定，農田水利會對於抗繳會費之會員得依法強制執行，此外，「臺灣
省各地水利委員會改進辦法」第 8 條亦規定農田水利會得在農田水利工程施工區
域內徵收土地及向會員徵工，但這些涉及人民權利義務事項並未明定於水利法

內，在缺乏充分的法律授權下，農田水利會在抗繳會費之強制執行、土地徵收、

徵工、破壞水利設施及盜水行為之懲罰等事項，經常發生困難。臺灣省臨時省議

會及臺灣省政府鑒於日治時期水利組合相關費用徵收之法規明確，爭端較少發

生，爰建議經濟部應在水利法中增訂此規定，經濟部於是在 1956年間，對於水利
法所未規定或雖已規定但不足因應之問題加以補充，研提水利法修正草案送行政

院審查(臺灣省政府，1956；經濟部，1956)。 
經濟部在 1956年所提送之水利法修正草案中，有關行政罰移送司法機關強制

執行，以及水利事業受益費用未經裁判而逕送司法機關強制執行一節，各部門間

就修正條文之內容見解不同，但為健全水利秩序及農田水利會財務，臺灣省政府

及經濟部皆認為應參照日治時期的水利組合制度，在相關法律中明定不繳納罰鍰

或水利事業受益費用者得移送司法機關強制執行之規定，以徹底解決受益人欠繳

會費之問題。雖然罰鍰及水利會費之催收係屬於行政執行方面的問題，但當時「行

政執行法」之內容欠完備，不易達到執行上之效果，若待行政執行法修正後再由

行政機關據以辦理，時間上恐緩不濟急，就政府之立場，不能將之延置而不尋求

補救方案，故在此一過渡時期，急須在水利法內明定「罰鍰」及水利會之「費用」

得移送司法機關強制執行之規定，使其能符合「強制執行法」第 4 條第 6 款所稱
之「其他依法律之規定得為強制執行名義者」要項，並希望藉由強制執行手段解

決水利會費用徵收問題及恢復水利秩序，然而，各單位對於罰鍰及水利會欠繳費

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之規定，仍未能有一致之看法(經濟部，1956；行政院，1957a)。
為儘速推動水利法草案之修正，在各單位的研議下，認為治標辦法方面係請法院

加速此類案件之處理，至於在治本辦法方面需修正行政執行法以符合法制精神，

原草案中罰鍰及欠繳費用強制執行之方式則由司法機關執行改為縣級主管機關執

行，行政院亦依此原則於 1957年 7月間通過水利法之修正草案並決議送立法院審
議，但臺灣省政府對於水利法中之罰則問題仍有意見，因此本修正案復交經濟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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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行研議(行政院，1957b、c、d)。 

三、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制定與水利法的第二次修正 

3.1 背景 

1950 年代後期，臺灣的經濟持續發展，有關水利議題的考量已不侷限於農業
用水，1959年 8月 7日之豪雨造成嚴重災情，水利法之修正爰受到各界關注，尤
其是水之宣洩、水道防護及水利經費籌措等工作等議題；在地方水利自治團體管

理方面，因 1955年所修正之水利法第 3條，對水利自治團體業務之執行及其權利
義務皆未有明確規定，但水利自治團體業務執行多涉及人民之權利義務，並非行

政院或臺灣省政府所發布之行政命令所能解決。為重新思考水利法的政策方向，

使修正後之水利法能真正符合臺灣水利事業的需要，且使地方水利自治團體設立

及管理有所依循，經濟部水資源統一規劃委員會於 1959年間針對臺灣省政府所提
之水利法修正案提出修正意見，並另行擬訂「地方水利自治團體設立通則草案」

初稿送經濟部核辦，經濟部在彙整各方意見後，於 1961年 6月間將水利法修正草
案及地方水利自治團體設立通則草案送行政院審核(經濟部，1960、1961)。 
經濟部所提送之水利法修正草案將原 9章 71條之內容修正為 10章 99條，主

要之修正方向如下：(1)依據憲法第 143條之立法精神將水資源訂為國家所有，(2)
新增水利區域內之特定水利事業得由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或省水利主管機關辦理，

並將禦潮及蓄水納入水利事業，(3)外國國籍之人民不得取得水權，(4)配合當時之
工業政策，對於政府所劃定之工業區用水順序得視需要酌予變更，(5)加強節約用
水之規定，(6)增訂水權登記與公告之應行記載事項，以及開發地下水及興辦多目
標水利有關之條文，(7)加強水利事業所需屬土地所有權人權益之保障，(8)對洪水
氾濫及水道行水區域內土地之使用加強限制，(9)修正補充與防洪有關之條文，(10)
因應工業及都市發展，增訂廢水及污水應妥善處理，(11)增加水利經費相關之章節
及條文，(12)修正水利糾紛案件罰責並明定罰鍰得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在地方水利
自治團體設立通則草案方面，共有 7章 37條，主要內容有：(1)本通則之立法依據、
設立目的及名稱，(2)地方水利自治團體之事業區域及設立籌設方式，(3)任務及權
利，(4)會員及組織，(5)經費及財務收支，(6)監督及輔導，(7)聯合機構之設立、員
工待遇及會員代表禁止之規定。 

3.2 行政部門的決策 

水利法修正草案及地方水利自治團體設立通則草案在行政院的審議過程中，

有關給水事業應以何機關為主管機關、水利罰鍰應否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以及水

利自治團體應否免納印花稅等三個問題，受到各部會間較多之討論，在各單位之

研商下，獲致如下共識：(1)在水利主管機關部份，修正原草案第 63條興辦水利事
業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職掌時，由中央水利主管機關會商辦理，但目的事

業機關興辦目的水利事業者，應商得水利主管機關同意，以兼顧其他單位興辦水

利事業之事實需要；(2)在水利罰鍰執行部分，確立水利法修正草案所稱之罰鍰，
係指第 95 條及第 98 條所稱之罰鍰，並不包括滯納水費、水利會會費或其他特別
費用；(3)地方水利自治團體免稅部分，為維持稅法之完整性，刪除原地方水利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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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團體設立通則草案中免稅之規定，並請財政部在修正相關稅法時注意研究水利

自治團體免稅問題，此二草案經行政院議審議通過後，於 1962年 8月間送立法院
審議(立法院公報，1963b，1965e)。 

3.3 立法院的審議 

水利法修正草案及地方水利自治團體設立通則草案送至立法院後，分由經濟

司法兩委員會及經濟內政兩委員會審查，其中，水利法修正草案於 1963 年 11 月
29日第 1屆立法院第 32會期第 16次會議三讀通過，並於同年 12月 10日公布實
施；地方水利自治團體設立通則草案因水利法修正時將「地方水利自治團體」修

改為「農田水利會」，此設立通則爰配合修正為「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於 1965
年 6月 22日第 1屆立法院第 35會期第 29次會議三讀通過，並於同年 7月 2日公
布實施(立法院公報，1962、1963b、1965e；總統府公報，1963、1965)。 

3.3.1 水利法相關條文修正 

水利法修正草案付委後，歷經 10個月 20次會議的審查，於 1963年 8月的經
濟司法兩委員會聯席會第 6 次會議中完成一讀，本案在審查的過程中，將行政院
原提送之 10章 101條文修正增刪成為 10章 99條。在審查會中，立法委員對於水
利法修正草案進行最大幅度修正處係將「地方水利自治團體」明確定位為「農田

水利會」，此係審查會認為水利事業的範圍廣泛，以當時之情況而言，臺灣只有農

田水利會，水利事業也以農田水利最為重要，若此水利自治團體定位範圍過廣，

將造成諸多窒礙難行之困擾，為顧及臺灣省當時之實際狀況，爰將「地方水利自

治團體」修正為「農田水利會」(立法院公報，1963b)。 
水利法的二讀工作自第 1 屆立法院第 32 會期第 11 次會議開始，歷時約 1 個

月，於同會期第 15 次會議完成二讀，並於同會期第 16 次會議中完成三讀。二讀
會時，立法委員大致依據一讀之審查內容酌作文字修正通過，然而，一讀會時之

第 1條、第 4條、第 6條、第 7條，以及第 12條(新增條文)至第 14條(原第 12條
及第 13條)等條文，在二讀會時則受到較多討論。這些條文主要涉及到水利法與各
地水利習慣之配合問題、水利事業涉地方自治精神之問題，以及地方水利自治團

體之定位問題。 
(1)相關法規與各地水利習慣配合問題 
當時部份立法委員認為，我國以農立國，幅員廣闊，且農業及水利發展年代

長久，各地水利習慣甚多且多有差異，此外，臺灣的水利工作有許多是依習慣來

運作，而 1942年所公布之水利第 1條亦有「從其習慣」之規定，因此，在水利法
中保有此規定可收因地制宜之效，有助水利工作之進行。然而，在法規之完整性

方面，若在立法的過程中增加但書的規定，且此但書係廣泛的習慣，將減少法律

之效力，另一方面，此習慣若是行之多年，自可於水利法之本文或施行細則內明

訂，無須模糊，此外，就各地之水利習慣而言，此習慣未必是正面的，有時反而

是負面的，如此，在法律的執行上，亦將產生困擾，因此，有關習慣之依循方式，

最後仍陷縮在「得」從其習慣之規定。 
(2)水利事業涉地方自治精神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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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憲法第 108 條至第 110 條對於中央、省、縣之間，有關水利、河道、農
林、漁牧及工程等事項定有權限劃分，以落實自治精神。二讀會時，部分委員認

為，在水利法中制定中央或省得置水利機關辦理特定水利事業之規定，將違反憲

法對於中央與地方權限之劃分及地方自治精神，然而，基於現實之需要，臺灣省

當時有許多水利建設是省或縣(市)所無力負擔，需依賴上級機關協助，且憲法第 146
條規定國家應興修水利以增進地力，改善農業環境，並為謀中央、省及縣之經濟

平衡發展，中央對於貧瘠之省，以及省對於貧瘠之縣，應酌予補助，惟原水利法

修正草案第 6條與第 7條中有關水利區涉及兩省(市)、兩縣(市)以上，或特定之水
利事業，得由中央主管機關或省(市)設置水利機關辦理之規定，將違反憲法第 108
條至第 110 條中央與地方權限劃分及地方自治精神，在廣泛討論後，二讀會爰將
「特定」二字修正成為「關係重大地方難以興辦」，以符合憲法對於中央與地方之

權限以及基本國策之規定。 
(3)地方水利自治團體定位問題 

1955 年水利法第一次修正之主要目的係在賦予地方水利自治團體公法人法
源，本案在審查會討論時，認為應顧及當時臺灣省各地農田水利會運作狀況及歷

史淵源，有必要將「地方水利自治團體」明定為「農田水利會」。二讀會時，立法

委員對於地方水利自治團體之定位持有不同看法，此問題亦成為本次水利法修正

意見最為分歧之處。主張維持「地方水利自治團體」名稱之一方認為，水利法第 3
條所稱之水利事業非僅農田水利會一項，且中國各省之水利相關事業並無農田水

利會之名稱，若將此水利團體僅限定在農田水利會，將來在中國大陸的適用上將

發生問題，為考量水利事業之完整及彈性，因此主張維持「水利自治團體」之名

稱；贊成將水利自治團體定位為「農田水利會」之一方認為，水利法條文內之水

利團體有三種，即「地方水利自治團體」、「水利協進會」及「水利團體或公司」，

其中，「地方水利自治團體」具有公法人身分，「水利協進會」為臨時性之機構，「水

利團體或公司」則為私法人，1955 年水利法修正最主要之目的，係在將「地方水
利自治團體」定位為公法人，以賦予當時水利委員會適當公權力，但因「地方水

利自治團體」之地位如同縣(市)或鄉、鎮、市等之地方自治團體，若不將其業務範
圍縮小，將發生流弊；另一方面，雖然臺灣的水利組織自日治時期已經存在，但

其主要業務範圍為農田水利，因此，將此水利團體之業務範圍限定為農田灌溉事

業，將可兼顧現實及防止濫權，至於其他水利團體，則可依原水利法第 12條及第
13條分別定位為「水利協進會」、「水利團體」或「水利公司」，這些水利團體亦以
私法人身分成立較為適切。在經過廣泛討論後，最後決議將原農田水利會之設立

依據從原第 4條中移出，單獨另列一條並移入第 2章成為第 12條，原第 12條及
第 13條分別移列為第 13條及第 14條(立法院公報，1963a)。 

3.3.2 地方水利自治團體設立通則草案 

地方水利自治團體設立通則草案於 1962年 9 月付委後，歷經 2年 23次會議
的審查，於 1965年 1月完成審查，二讀會則自第 1屆立法院第 35會期第 21次院
會開始，歷時約一個半月，於同會期第 28 次會議完成二讀，並於第 29 次會議完
成三讀。本案在審查的過程中，將行政院原提送之 7章 36條條文修正增刪成為 7
章 41 條，並依據修正後之水利法第 12 條將此草案之名稱修正為「農田水利會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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織通則」。在本草案在審查時，審查委員主要係針對原行政院所提送之內容進行補

充、文字修正及條次調整，但在會員資格、農田水利會及其會員代表、會長之職

權，以及會費類型、徵收、催收等則有較大幅度之修正，尤其是增訂滯納金徵收

及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之規定部分，審查委員與司法行政部門間持有不同之見解(立
法院公報，1965a、e)。 
(1)農田水利會會長產生方式問題 
在行政院研擬「地方水利自治團體設立通則」草案及立法院審查會審查此草

案時，認為農田水利會之設立係以辦理地方水利事業為目的，業務內容單純，會

長由會員代表大會間接選舉產生已足以因應，且農田水利會會長由會員代表選舉

產生之方式已行之多年，其業務的運作尚稱穩定，為維持此組織的安定，立法院

審查會以表決的方式通過採用行政院原提送之方案，但立法院在二讀會討論此案

時，支持者與反對者對此案之看法迥異，反對間接選舉之一方認為，直接選舉較

符合民主精神，且臺灣自實施地方自治以來，各級公職人員選舉幾乎都是採直接

選舉，間接選舉因選舉人數較少，容易發生賄選情事，地方派系亦容易干擾選舉

之進行，且會長若由會員代表選舉產生，會員代表干擾會務之情事亦將無可避免。

由於會長係由直接選舉或間接選舉產生，其所產生之效應利弊互見，最後經表決

之方式，維持間接選舉方式(立法院公報，1965d)。 
(2)農田水利會會費徵收問題 
自 1955年農田水利會改進以來，農田水利會會費一直無法有效徵收，導致積

欠會費問題嚴重。雖然在 1956年間水利法修正時曾以此為修法重點，但受限於法
規之完整性及修法進度暫停，此問題一直無法獲致解決，在農田水利會的陳情及

立法院審查小組的實地訪查下，爰於增訂之第 30條內加入逾期不繳納會費者加收
滯納金及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之規定，以能健全農田水利會之財務及會務(立法院公
報，1965a、b、c、d、e)。 
對於立法院於審查會於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內，增訂逾期不繳納會費加收滯

納金及移送法院強制執行之規定，司法行政單位立即提出不同意見，依據司法行

政部之見解，農田水利會係以會員為基礎，其組織章程及會員之權利義務取決於

會員代表大會，因此其本質上係屬人民團體，雖然在水利法第 12條及農田水利會
組織通則第 1 條將農田水利會定為公法人，但其公權力之賦予應有一定之限制，
且會員繳納會費係以其實際受益條件為依據，基於對等之權利義務關係，與一般

私法上之權利義務對等關係一致，如有糾紛，應循民事訴訟等程序解決，方不致

影響憲法賦予人民訴訟之權利，此外，雖然農田水利會為公法人，但公法人之各

項業務並非純係公法上之權利支配行為，亦得依私法而為私經濟行為，若因此私

經濟行為而產生之問題，應循民事訴訟程序解決，再則，法院之職掌主要為民、

刑事之審判及非訟事件之處理，非為政府稅捐機關或人民團體欠費之執行機關，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草案中將農田水利會會員欠繳費用移送法院強制執行，將影

響司法機關本身業務之執行及威信，至於農田水利會會員欠繳費用之原因甚多，

根本解決之方法仍在加強行政監督，積極整頓會務，合理分擔會費(立法院公報，
1965a)。由於各方對審查會於第 30 條內加入逾期不繳納會費者加收滯納金及移送
法院強制執行之規定看法不一，在兼顧民主法治之體制、憲法保障人民應有之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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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及訴訟權利，以及農田水利事業對於會員欠費事件應妥速處理之原則下，原條

文之精神應予維持，惟其文字應酌予修正，因此，立法委員提出在原條文內增加

送請法院裁定之程序，以顧及農田水利會費用之徵收及人民在法律上應享之基本

權利之修正案，此修正案最後則經由表決之方式通過(立法院公報，1965d)。 

四、歷次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 

4.1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一次修正 

臺灣省水利局為解決農田水利會工程用地、會長及會員代表選舉，以及工程

費徵收問題，於 1968年間進行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案之研議工作，並提送修
正草案送臺灣省政府建設廳轉請經濟部修正(臺灣省水利局，1968；臺灣省政府建
設廳，1968)，臺灣省政府亦在 1969年 9月完成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之建議草
案送請經濟部及行政院審查。臺灣省政府所送之修正草案大多參採水利局之修正

內容，但在會長之產生方式方面，因各農田水利會多認為，會長改採由會員直接

選舉之方式，在執行上將發生困難，且選舉風氣是否能因此而獲得改善亦不可預

知，因此建議政府重新考慮，在臺灣省政府及相關單位研議後，仍採各農田水利

會之建議，將會長之產生方式維持由會員代表間接選舉產生(臺灣省水利局，
1971)。在此同時，經濟部亦進行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的修正工作，其所擬之條文
內容與臺灣省政府所提版本大致相同，惟主要之差異係臺灣省政府將會長候選資

格提高為 30 歲，經濟部則將會長候選資格維持在 25 歲，此外，經濟部的修正草
案亦提高會員代表參選資格，以及加強會長、會員代表考核之規定，此草案經行

政院議審議通過後，於 1969年 11月間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公報，1970b)。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於 1969年 12月間付委後，經過 2次審查會及 4

次院會審查，歷時約 2 個月，於 1970年 1月 27日第 1屆立法院第 44會期第 32
次會議三讀通過，並於同年 2月 9日公布實施(立法院公報，1970e；總統府公報，
1970)。此通則修正草案在立法院的審議期間，有關農田水利工程用地照舊使用、
會員代表資格，以及會長與會員代表之監督等方面引起廣泛討論，在農田水利工

程用地照舊使用方面，因法院在裁判此類案件時並無一致性之標準可供依循，若

於通則中明定此規定，則可符合舊慣並減少糾紛，惟此照舊使用之條文不符憲法

第 15條對於人民財產權保障之規定，此外，土地所有人亦需負擔土地之相關稅賦，
有違公平原則，因此在經過多方討論後，將原條文「土地所有權人或他向權利人

不得拒絕」文字修正為「在使用期間，其土地稅捐全部豁免」，以兼顧舊習及公平

原則；在會員代表候選人資格方面，行政院認為提高會員代表候選人資格將有助

於會員代表素質之提升，並可減少會員代表干擾會務之情形，惟立法委員認為，

會員代表干擾會務與其學歷之間並無太大之關聯，主管機關若要減少此一弊端，

應明確劃分農田水利會決策機關與執行機關間之權能，並在主管機關的監督等方

面予以改善，因此，立法委員僅將會員代表之學歷限制酌作修正，將其規範在國

民小學畢業且曾任水利會基層工作二年以上成績優良，或國民中學或初級中學以

上學校畢業；在會長及會員代表之監督方面，因農田水利會會長及會員代表係由

選舉產生，若其有廢弛職務時，應以罷免之方式處理方能符合民主法治精神，若

僅因不服從主管機關監督而逕自撤銷其職務，將產生主管機關過度干涉自治團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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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權，因此在立法院二讀時，將行政院所提「不服從主管機關監督」之文字刪除(立
法院公報，1970a、b、c、d、e)。 

4.2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二次修正 

1960 年代以後，臺灣的工業發展迅速，農業產值快速下滑，農業的經營環境
轉趨困難(沈宗瀚，1972；張研田，1982)，鑑於農田水利設施為農業生產不可缺少
之基礎建設，當時的農田水利會在其內部經營問題及外部環境條件的衝擊下，已

影響農業生產及整體經濟，為改革農田水利會以使臺灣農業持續發展，臺灣省政

府於 1973年間成立專案研究小組，就農田水利會的組織體制、財務、灌溉、人事、
經營及農民反映等方面進行綜合檢討(臺灣省水利局，1971、1974)，對於農田水利
事業的調整，提出「改制」與「改進」二個方案，然而就當時農田水利事業之改

革方向，無論採用「改制」或「改進」方案，對於政府、農田水利會、社會及農

民皆有重大影響，而此二方案之利弊互見，惟各方均認為政府應徹底改革農田水

利會(唐仁儒，1973)。行政院、經濟部及臺灣省政府在衡酌利弊得失後，認為農田
水利會組織改革宜有準備緩衝期，因此暫緩決定採用「改制」或「改進」方案，

但基於現實需要，臺灣省政府就當時農田水利會組織改革中較為可行且可立即實

施之部分，依據加速農村建設政策，提出「臺灣省加速農村建設時期健全農田水

利會實施要點」，進行農田灌溉、排水等公共設施之改善，以達到增加農業生產及

減輕農民負擔之目的(臺灣省政府公報，1974；羅徵肇，1975)，此要點由行政院於
1974年 9月間核定並自 1975年 1月 1日實施到 1978年 6月 30日，主要措施係將
臺灣省 22 個農田水利會整併為 14 個，會員代表任期屆滿後暫不設代表會，會長
改由省政府遴派，進行人事精簡，改良會費徵收方式，大型工程、灌溉設施改善

及災害復舊經費由政府撥款補助，水利會之預、決算於編定後送水利局審核，以

及由省政府成立考核小組考評實施期間之業務等項目(臺灣省政府公報，1974)。 
健全農田水利會實施要點執行後，農田水利會在灌溉管理、工程設施、會費

徵收、營運現代化、管理資料庫建立、精簡人事費及訓練等方面成效良好，但健

全農田水利會實施要點因受到時間及經費限制，臺灣省政府爰建議延長健全方案

之實施時間，並對農田水利會之組織型態、會員代表會、會長，以及灌溉工程等

方面提出改善意見，最後健全方案施行至 1981年 12月 31日(劉志政，1977；臺灣
省水利局，1982)。在健全方案延長施行期間，行政院、經濟部及臺灣省政府再次
檢討農田水利會的組織定位，並進行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的修正工作。在農田水

利會組織定位及會務方面，因會長產生方式係由會員代表間接選舉或由會員代表

選舉改為由會員選舉，各方看法不一，在經各單位多次研商後，認為農田水利會

仍以地方水利事業團體組織之定位為宜，因此仍設置會員代表大會，會長由主管

機關遴選 2 至 3 人為候選人，由會員代表大會選舉產生，會員代表大會所通過之
事業計畫及預決算則需經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農田水利會之總幹事及一級單位

主管，由會長就優秀人員中遴選，於報主管機關核准後任用，新建與重大更新建

設工程費用，以及會費差額由政府酌予補助，並由主管機關統一訂定人事、主計、

財務、灌溉管理、財產管理等制度(臺灣省水利局，1980)，經濟部爰依據此結論於
同年 5 月間提送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並經行政院審議通過後，於 1980
年 6月間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公報，1980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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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於 1980年 7月間付委後，經過 3次審查會及 2
次院會審查，歷時約 2 個月，於 1980年 12 月 2日第 1屆立法院第 66會期第 19
次院會三讀通過，並於同年 12月 17日公布實施(立法院公報，1980a、b、c；總統
府公報，1980)。此通則修正草案在立法院的審議期間，會員代表召開臨時會及會
長候選人年齡限制二部份受到較多討論，在會員代表召開臨時會方面，立法委員

於審查會時認為，臺灣省所定之規程對於會員代表提案召開臨時會有所規定，然

原通則內並無會員代表召開臨時會之規定，將造成規程抵觸通則之現象，因此在

第 16條第 2項末段增訂如有會員代表三分之一以上之請求或會長認為必要時，均
由會長召開臨時會之規定；至於會長候選人年齡限制部份，選舉罷免法對於候選

人並無年齡上限之限制，且政府之政務官亦有延長退休之情況，因此，在通則中

將會長候選人年齡限於 61歲以下不甚合理，此外，原草案中將曾任縣長及縣議長
資歷會長候選人之資格限制為 6 年以上過於嚴格，至於曾任農田水利會總幹事之
資歷並未在草案中明定，皆不甚合理，因此立法委員將此三項規定進行修正後，

通過此通則之修正草案(立法院公報，1981a、b、c)。 

4.3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三次修正 

依據我國憲法第 28 條第 3 項：「現任官吏不得於其任所所在地之選舉區當選
為國民大會代表」，亦即，現任官吏於其任所之外選舉區得當選為國民大會代表，

然而，依據當時農田水利會第 23 條：「農田水利會之會長及各級專任職員，視同
刑法上之公務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因此，農田水利會之會長及各級專任職員

將因此規定之限制，不得擔任國民大會之類公職，似有剝奪農田水利會員工平等

參政之權利，立法委員基於維護憲法保障人民平等參政之權利，認為農田水利會

組織通則規定農田水利會會長及各級專任職員不得兼任其他公職之規定，應排除

國民大會代表，基此，由立法委員於 1991年 5月間連署提案，增列農田水利會之
會長及各級專任職員擔任國民大會代表得不受通則不得擔任公職之限制(立法院公
報，1991a)。此修正案在審查會及二讀會時，曾引發各不同意見的討論，最後在表
決下，於 1991年 7月 16日第 1屆立法院第 87會期第 49次會議中三讀通過，並
於同年 8月 2日公布實施(立法院公報，1991b、c，1992b；總統府公報，1991)。 

4.4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四次修正 

  1980 年代以後，受到世界及國內經濟變化的影響，臺灣的產業結構受到
相當大的衝擊，在工業與貿易快速發展下，農業成長反而趨於緩慢，農民所得偏

低，臺灣的農業環境再次面臨衝擊(于宗先，1993)。在農業產值下降的影響下，農
田水利會事業收入減少，其營運及財務方面又再度面臨困難，與農田水利會財務

營運有關之稻米價格、灌溉營運成本、會費之影響及限度、政府補助之運用、農

田水利會功能、營運效率改進，以及法規修正等方面皆須深入檢討(臺灣省農田水
利會聯合會，1992)，至於會員代表及會長產之選舉問題方面，其選舉風氣未能因
1980年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將其選舉制度改良而獲得改善(臺灣省水利局，1982)，
自 1986年 8月起，農委會、經濟部及臺灣省政府即針對農田水利會「營運改善」、
「財務改善」及「政府補助」等三方面進行檢討(陳守強，1996)。然而，農田水利
會長久以來在水利設施的更新維護、財務收支、會員會費、員工專業、會長及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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員代表制度等問題皆無法有效改善，又因臺灣經濟的發展，農民與工商業者間的

所得及生活差距持續擴大，在農產品開放進的衝擊下，農作物之價格快速下滑，

農民已無力再負擔農田水利會會費及相關費用，因此，1988年 11月所召開之第二
次全國農業會議，就農田水利會組織體制、業務運作功能，以及如何降低水利會

費與工程費等議題提出政策性的建議(李源泉，1990；立法院公報，1988a、b、1990a，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1989)。 
農委會依據第二次全國農業會議之結論，於 1989年 8月間提出「農田水利會

改進方案研究報告」，然鑑於農田水利會會費、工程費、抽水灌溉電費幾乎全由政

府編列預算補助，又以往農田水利會之選舉經常受到派系干擾、選風不良，影響

水利會正常運作及服務品質(立法院公報，1990b、c、d、e、f、g)，為徹底解決農
田水利會組織型態之問題，中央、省及地方機關爰成立專案小組繼續就農田水利

組織改制為政府機構進行廣泛討論，並於 1990年 8月間提報「農田水利會改制為
政府機構問題之處理方案」送請行政院審查(臺灣省農田水利會聯合會，1992)。雖
然在各單位研議之下，農田水利會擬議改制為政府機構利多於弊，然而，農田水

利會如改制為政府機構，其組織營運、財務，以及與臺灣省水利局之分工，牽涉

複雜，尚有若干層面需深入研商，行政院就農田水利會「改進」或「改制」方案

再次研商比較後，於 1990年 12月間對於農田水利會之組織體制作政策性決定：(1)
農田水利會不宜改制為政府機關，(2)為改進農田水利會之組織，研究修正農田水
利會組織通則，水利會會長改由政府遴派，會員代表制取消，(3)對農田水利會之
補助，宜明定一定比率並限於工程用款，不准移作人事經費，以確保水利設施之

維護與建設，(4)農委會應會同省政府事先作好溝通與宣傳工作。此農田水利政策
之確定，使得 1980年來農田水利會的組織定位問題獲致解決(臺灣省農田水利會聯
合會，1992；翰儀，1992)，農委會爰於 1991年 9月間配合提報農田水利會組織通
則修正草案送行政院審議，此次通則之修正重點係在主管機關之確定，配合會員

代表會改為會務委員會，會務委員、會長之產生方式及候選人資格變更，修正相

關條文內容，在會務委員部份，其名額從 15至 55人降為 9至 15人，其中，二分
之一應具備會員資格，另二分之一為各機關代表及專家學者，會務委員及會長均

由省(市)主管機關遴派，至於會務委員及會長之遴派辦法則另行訂定，此修正草案
經行政院議審議通過後，於同年 12月間送立法院審議(立法院公報，1993b)。 
行政院將農田水利會通則修正草案送至立法院審議後，立法院爰於同月間付

委，經過 1次聽證會、3次審查會及 1次院會審查，歷時約 1年 1個月，於 1993
年 1月 27日第 1屆立法院第 90會期第 23次會議三讀通過，並於同年 2月 3日公
布實施(立法院公報，1992a，1993b；總統府公報，1993)。此通則修正草案在立法
院的審議期間，有關農田水利會組織體制問題，立法委員於審查會時一致認為應

先確定其定位後，其他相關條文之修正方有意義，且其體制必須明確為政府機關

或人民團體，不宜同時兼具公務機關及人民團體性質，若將農田水利會改制為政

府機關，就沒有選舉的問題，若要使農田水利會為人民團體，就沒有遴派的問題。

在經過廣泛討論後，立法委員多認為農田水利會從預算編列、人員指派、主管機

關之監督方面，已是依公務機關的方式來運作，然而多年來卻因其自治體制而受

到會員代表的干擾，使其會務推展不順，且農田水利會之經費多依賴政府補助，

因此，立法委員一致認為，農田水利會之問題不能再拖延，應予以解決，並認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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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改制為政府機關，以徹底解決問題，至於改制過程中之相關技術問題，可以過

渡條款方式處理，此外，為使改制工作能順利執行，應訂定過渡時期且在通則條

文中明訂落日條款，至於行政院所送之修正草案，尤其是會長及會務委員由政府

遴派一節，可作為過渡時期之權宜措施。在二讀會時，立法委員為了落實地方自

治之精神，應增加縣(市)主管機關機參與遴派作業之規定，此外，為維護會員之權
益並顧及水利會之現況，調整會務委員名額及會員身分會務委員之比例，其他條

文除作小幅度之文字修正外，其餘內容均依審查會之條文通過(立法院公報，
1993a、b、c)。 

4.5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五次修正 

依據第四次修正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39條之 1，農田水利會應於 3年內改
制為公務機關之規定，行政部門爰即展開相關配合法規的研擬，然而，農田水利

會的改制涉及接續機構之歸屬、資產處理、員工安置、水利小組運作等問題，各

界對於農田水利會在財產轉移、人員地位、經營方向、體制之改變等重大議題看

法不一(洪東嶽，1994；立法院公報，1995e)。在農田水利會不斷陳情及各界對於
農田水利會定位的討論下，立法委員於 1995年 7月及 10月間提案修正第 39條之
1，將此條文第 1項「本通則自修正公布施行日起適用三年」及第 2項「行政院應
於三年內，將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分別納入各級主管機關編制內」刪除，

另行訂定為「行政院應於本條修正公布日起二年內依據農田水利會自治原則，修

正本通則有關條文，送請立法院審議」，原第 3項「在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
前，水利會會費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移列為第 2 項並配合修正為「本通則完成
修正前，水利會會費由中央政府全額補助」，以使農田水利會回復自治自治體制，

本案亦於同年 10月 19日所召開之立法院第 2屆第 6會期第 7次院會表決通過，
由總統於同年 11月 8日公布施行，自此，規劃達二年半的農田水利會改制案終告
定案，但農田水利會改制為政府機關之政策亦自此終止(立法院公報，1995a、b、c；
總統府公報，1995)。 

4.6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六次修正 

1996年底「國家發展會議」達成調整及精簡省府功能業務與組織之共識(臺灣
省文獻委員會，1999)，翌年 7月所完成之憲法增修條文將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
與組織調整之規定納入(總統府公報，1997)，立法院爰於 1998年 10月 8日三讀通
過「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與組織調整暫行條例」，行政院亦應於次年底前完成精省

之相關配合工作(立法院公報，1998)。在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調整方面，依據 1999
年 6 月公布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主管法律及中央法規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業務
與組織調整整理表」，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中涉及臺灣省政府職權之條文計有 22
條(行政院公報，1999)，行政院亦於隔年 2月將前述涉及臺灣省政府主管或執行事
項之修正條文送請立法院審議，因該次通則修正之目的僅為配合臺灣省政府功能

業務與組織調整，因此並未將農田水利會恢復自治之相關修正內容納入(立法院，
2000a)，立法委員亦基於行政院此次所提之 14 項法案修正內容係配合精省業務所
需，因此，除部分條文進行文字修正外，僅進行程序上的審查，並於 2000年 5月
2日所召開之立法院第 4屆第 3會期第 12次院會中三讀通過，由總統於同年 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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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公布施行(立法院公報 2000a、b、c、d；總統府公報，2000)。 

4.7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七次修正 

在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配合自治定位修正相關條文之法制作業方面，雖行政

院於 1997 年 11 月間已提送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修正草案送立法院審議，期間亦
有立法委員提出通則部分條文修正案，但自 1996年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 5次修
正至 2000年之 4年期間，行政及立法部門終究未能完成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之修
正(立法院 1999、2000b；立法院公報，1999，2000e、f)。2000 年 12 月，立法委
員認為會長及會務委員如維持政府遴派產生，且由未具會員資格者擔任，將悖離

民主潮流及人民團體自治之精神，為因應現實環境變化及需求，擬具農田水利會

組織通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將會長及會務委員之產生方式改由會員直接選舉產

生，此外，為解決農田水利會多年來的稅賦問題及減輕會員負擔，於此修正草案

中亦將免徵營業稅及所得稅之規定納入，並增訂會費未恢復徵收前，由政府編列

預算補助會費之規定，此案經立法院第 4屆第 4會期第 21次院會決議，交法制委
員會併同相關提案審查(立法院，2000c；立法院公報，2000g)。在法制委員會審查
此通則部份條文修正案時，農委會鑒於農田水利會之會費及工程費均由政府依法

完全補助，會長及會務委員遴派將可使政府與農田水利會間之權責相符，此外，

政府遴派之制度可減少經費及社會成本，避免因選舉而造成派系及選後干擾會務

之情事，自遴派制度實施以來，農田水利會會務運作亦尚穩定，並無重大弊端，

因此建議維持農田水利會會長及會務委員遴派制度(立法院公報，2001a)，惟立法
委員對於農田水利會之改革時機及制度設計看法多見分歧，因此經由表決的方

式，於 2001年 6月 4日所召開之立法院第 4屆第 5會期第 17次院會中三讀通過
立法委員所提之修正案，並於同年 6月 20日公布實施(立法院公報，2001b、c、d；
總統府公報，2001)。 

五、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發展過程的問題探討 

5.1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歷次主要修訂內容比較 

1955 年所公布之水利法第 3 條將地方水利自治團體定為公法人，然而該條文
內對於此公法人之任務、組織等內容並無規定，臺灣省政府爰依據此水利組織之

傳統功能及當時需要，制定「臺灣省各地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以補充此水利組

織法規之不足。1960 年代，政府基於全國水利事業多樣性之需要，擬將此地方水
利自治團體之其業務涵蓋於各目的水利事業，但在臺灣農田水利組織之傳統任務

及當時農業生產之需要，且避免過於廣泛之水利事業團體影響國家統治權完整性

之考量下，1963年所修正之水利法及 1965年所公布之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將此
類自治團體之任務限縮在農田水利事業，此任務亦一直延續至今(表 1)。 
在會員組成方面，1955 年所公布之臺灣省各地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第 4 條，

已將會員限縮在農田水利事業，並以其事業區域內之公、私有耕地所有權人、典

權人、承租人或永佃權人為會員，1962 年行政院所擬之地方水利自治團體設立通
則草案，雖有意將此水利自治團體之任務含括多目標水利事業，其會員亦擴及事

業範圍內受益之土地房屋或其他財產之所有權人、典權人、承租人或代表人，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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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漁、牧、工、礦、商販、運輸各業之業者或其代表人，機關團體之代表人，

居戶之戶長或其代表人，以及其他應為會員者，但因 1963年所通過之水利法修正
案及 1965年所公布之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仍將此水利自治團體之任務限縮在農田
水利事業範圍，因此，其會員之認定則與臺灣省各地農田水利會組織規程相同(表
2)。 
在經費來源方面，主要有會費收入、事業收入、財務收入、政府補助收入、

捐款及贈予收入，以及其他依法令之收入，此種收入來源之規定，在歷年來相關

法規之變化中並無太大變化(表 3)，然而，隨著臺灣產業結構的調整，農田水利會
之經費來源，已從其本身之會費收入及事業收入轉移成政府補助收入等為主，近

年來則更是依賴財務收入及政府補助收入。 
在議事人員及會長產生方式部分，健全農田水利會時期(1975-1982)農田水利

會之會員代表選舉暫停，至於農田水利會遴派時期(1994-2002)期間議事人員之產
生方式係部分或全部由政府遴派，此結果顯示，臺灣農田水利組織之議事人員並

非完全依據自治原則產生，至於在首長的產生方面，亦與議事人員之情況相似，

會長從未由會員直選產生，多以政府指派、遴派，或是由議事人員間接選舉等方

式產生，一直到 2001年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七次修正後，會員方才有機會直接
選舉首長(表 4)，因此，在臺灣農田水利會進入地方自治領域後將近 80年的期間，
真正完全施行自治管理之形態，其實只是近幾年的事。 

5.2 農田水利會組織定位探討 

臺灣的農田水利組織自戰後以來，一直在改制為政府機關或就公法人組織改

進之問題上循環，究其原因，主要是農田水利會受制於政府體制承接、外部經營

環境，以及內部組織結構之影響，此外，從農田水利會組織法規的演變過程中，

亦清楚顯示農田水利會的經營型態係在政府、農田水利會，以及社會環境的因素

中相互影響。1945 年國民政府接收臺灣時，中國大陸並未有類似臺灣水利組合之
公共團體，臺灣省行政長官公署爰於 1946年參酌中國大陸之情況，將水利組合定
位為人民團並將之改組為農田水利協會，然而，臺灣的農田水利組織於組織定位

改變後，在公權力行使上卻發生適應不良之窘境(林建村等，2004)。1955年水利法
修正時，有關農田水利組織究係將其定位為政府機關、人民團體，或特別自治團

體，各界就有不同主張(章光彩，1953；傅雲岑，1954；張俊生，1977；張建新，
1955)，最後在歷史傳承及當時農業生產的需要下，此水利組織取得了公法人地位
並定位為地方水利自治團體，此外，於 1963年水利法修正時，立法者鑑於地方水
利自治團體之功能定位不宜過於廣泛，在考量臺灣農田水利組織之傳統任務及現

實需要下，最後此組織被限制在具公法人地位之「農田水利會」。 
在農業生產受到重視的 1950 年至 1960 年代，農田水利會尚能維持其農田水

利事業之功能，但 1970年代農業式微之後，農田水利會之財務及組織經營情況已
不符環境所需，導致 1974年「臺灣省加速農村建設時期健全水利會實施要點」的
實施，農田水利會暫停其公法人地位並一度被規劃併入政府機關(臺灣省政府公
報，1974)，在經過 5年多的評估及研議，決策者認為農田水利會仍以地方水利事
業團體之組織定位為宜，因此於 1980年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二次修正時，仍維
持其公法人之組織型態。1980 年代以後，隨著農業經營環境的持續惡化，農田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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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會組織定位的問題被再度突顯，為使臺灣的農田水利事業能恆久維持，徹底解

決農田水利會的定位問題，1993 年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四次修正時，立法委員
要求將農田水利會改制為公務機關，並將此改制規定明列於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

之條文內，但 1995年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五次修正，又將其恢復為自治型態，
此型態亦延續至今。 

六、結論 

6.1 農田水利會組織定位的確定 

從 1955年以來水利法修正及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的制定與修正過程，可發現
各界在評估農田水利會是否改制為政府機關之利弊時，多以現有資產移轉、水利

會人員安置、政府財政負擔、農民會費負擔、地方派系對於會員代表及會長選舉

之干擾、轄區外耕地之灌溉及排水服務，以及對社會民主潮流之衝擊等為考量重

點，這些利弊問題與其實與農田水利會之歷史傳承及政府之承接能力有密切關係

(章光彩，1953；唐仁儒，1973；翰儀，1992)，戰後至今，政府亦多次在水利法及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的政策研議過程中維持其公法人地位，因此，在多次的社會

及法規的檢驗下，農田水利會的公法人的組織型態業已明確。因農田水利會具有

高度之公共性質，且其歷年來與政府之水利政策間有密且之關係，因此，政府對

其未來之組織政策，實需就其相關法規之完整性方面予以補充並加強監督輔導之

成效。 

6.2 農田水利會與政府部門間建水利公共事務之分工模式 

百年來農田水利會因公共事務之需求而存，尤其是在灌溉、排水的需求上，

然而，現今農田水利會的傳統任務已不符環境所需，至於其所擔負之其他公共事

務，亦非傳統之任務所能涵蓋(李源泉，1990)，因此，政府與農田水利會間應加強
其任務之定位，透過修法建立此二個部門在公共事務之分工與合作方式，尤其是

在農業用水及水利相關之公共事務，如此亦可符合農田水利會被賦予公法人人格

之原意。 

6.3 提升農田水利會人員的專業性及減少非專業性干擾 

農田水利會多年來在不良的政治社會環境及失衡的選舉制度影響下，其專業

性之公共事務經常無法順利推行(李源泉，1990)，農田水利會也因此經常面臨「改
進」與「改制」之問題，2001 年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第七次修正後，農田水利會
方才進入完全自治之形態，因此，自治的組織型態是否適合農田水利會，有賴臺

灣民主制度的健全及法治觀念的建立，此外，提升農田水利會人員的專業性及減

少非專業性之干擾，在法規中加強農田水利會相關從業人員的規範，以及提昇主

管機關監督輔導的效能，是可以使農田水利會的專業任務能以有效執行，並可藉

此提升行政效率及品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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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與其相關法規之設置目的、任務比較表 
分期 設置目的／任務 

臺灣省各地農田水

利會組織規程時期 
(1955-1965) 

主管機關得視各地方區域之需要，核准設立地方水利自治團體，協助政府推

行水利事業，其辦理事項如下： 
1.灌溉排水工程之設施改進養護與管理等事項。 
2.埤圳及抽水機用水之調配管制及糾紛之處理事項。 
3.土地改良(包括防風防砂防潮水土保持)之設施事項。 
4.破壞或妨害農田水利之預防及取締事項。 
5.公共財產(包括水利設備)之經營及處理事項。 
6.配合政府區域水力計畫之規劃及協助實施事項。 
7.區域內水力發展之建議及規劃事項。 
8.其他由主管機關委辦或交辦或依法賦予之有關水利事項。 

地方水利自治團體

設立通則草案 
(行政院 1962年 8月
29 日臺 51 經字第
5470 號函送立法院
審議，未通過三讀) 

地方水利自治團體，係以經營及協助政府推行地方水利事業而設立之團體，

其任務如下： 
1.關於目的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保養與管理事項。 
2. 關於目的水利事業災害之預防及搶救事項。 
3.關於目的水利事業經費之籌措及基金設立事項。 
4.關於目的水利事業效益之研究改進與發展事項。 
5.關於目的水利事業配合政府推行土地農業工業政策，及農村建設計劃事項。
6.關於主管機關交辦事項。 
7.主管機關依法賦予之其他任務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

則時期 
(1965-現在) 

主管機關得視地方區域之需要，核准設立農田水利會，秉承政府推行農田灌

溉事業，其任務如下： 
1.農田水利事業之興辦、改善、保養及管理事項。 
2.農田水利事業災害之預防及搶救事項。 
3.農田水利事業經費之籌措及基金設立事項。 
4.農田水利事業效益之研究及發展事項。 
5.農田水利事業配合政府推行土地、農業、工業政策及農村建設事項。 
6.主管機關依法交辦事項。 

 
 

表 2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與其相關法規之會員比較表 
分期 會員 

臺灣省各地農田水利會

組織規程時期 
(1955-1965) 

凡在水利會區域內合於下列各款規定之一者，均為該水利會會員： 
1.公有耕地之管理機關或使用機關之代表人。 
2.私有耕地之所有權人或典權人。 
3.公有或私有耕地之承租人或永佃權人。 

地方水利自治團體設立

通則草案 
凡屬地方水利自治團體的水利事業之受益者均為會員，其會員資格之認

定，目的水利事業依受益對象，分別規定如下： 
1.土地房屋或其他財產之所有權人、典權人、承租人，或代表人。 
2.農、林、漁、牧、工、礦、商販、運輸各業之業者或其代表人。 
3.機關團體之代表人。 
4.居戶之戶長或其代表人。 
5.其他應為會員者。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時

期 
(1965-現在) 

凡在農田水利會事業區域內，合於下列各款之一之受益人，均為會員：

1.公有耕地之管理機關或使用機關之代表人。 
2.私有耕地之所有權人或典權人。 
3.公有或私有耕地之承租人或永佃權人。 
4.其他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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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與其相關法規之經費比較表 

分期 經費 

臺灣省各地農田水

利會組織規程時期 
(1955-1965) 

1.普通會費收入。 
2.特別會費收入。 
3.建造物使用費收入。 
4.餘水使用費收入。 
5.財產孳息收入。 

6.財產處分收入。 
7.政府補助收入。 
8.罰款及賠償收入。 
9.捐款及贈與收入。 
10.其他依法令之收入。 

地方水利自治團體

設立通則草案 
1.會費收入。 
2.事業收入。 
3.財務收入。 
4.政府補助收入。 
5.捐款及贈予收入。 
6.政府水利、土地或農業金融機構
孳息之補助。 

7.其他依法令或團體規約之收入。 
8.會費係對享受權利之會員應徵收之費
用；事業受益費為對直接享受事業服務

之會員所應徵收之費用；工程建設費為

對因興辦工程而直接受益之會員所應

徵之費用；新會員申請入會時，得比例

分擔工程建設費，作為特種基金。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

則時期(1965-現在) 
1.會費收入。 
2.事業收入。 
3.財務收入。 
4.政府補助收入。 
5.捐款及贈予收入。 
6.其他依法令之收入。 
7.會員請求增加灌溉水量或抽水
灌溉利益者，得按受益程度加

收會費。 

8.農田水利會因實際需要，經主管機關核
准或主管機關指定興建之農田水利工

程，得向直接受益會員徵收工程費，並

以工程費總額為限。 
9.新會員入會或新建工程擴增受益之會
員，應比例分擔工程費，作為特種基

金。 
10.農田水利會得徵收建造物使用費，餘水
使用費，列為事業收入。 

 
表 4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與其相關法規之首長、會員代表產生方式比較表 

分期 首長之產生方式 會員代表之產生方式 
臺灣省各地農田水利會組

織規程時期(1955-1965) 
會長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中選舉

之。 
會員代表由該管區域內會員分區選

舉產生。 
地方水利自治團體設立通

則草案 
會長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中投票

選舉之。 
會員代表大由全體會員選舉。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時期 
(1965-1974) 

會長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員中投票

選舉之。 
會員代表由全體會員選舉。 

健全農田水利會實施要點

時期(1975-1982) 
臺灣省之農田水利會會長由省政府

就現任績優會長或水利會高級主管

或公務員中遴派之。 
臺北市之農田水利會自 1976 年 9
月起恢復會長由會員代表大會就會

員中投票選舉之。 

臺灣省之農田水利會會員代表暫不

選舉。 
臺北市之農田水利會自 1976 年 9
月起恢復會員代表由全體會員選

舉。 

農田水利會組織通則時期 
(1982-1994) 

會長由省(市)主管機關就會員中具
有會長候選資格者遴選二人至三人

交由會員代表大會投票選舉之 

會員代表由全體會員分區選舉 

會長及會務委員遴派時期 
(1994-2002) 

會長由省(市)主管機關徵求縣(市)
主管機關之同意就具有會長候派資

格者中遴派。 

會務委員至少應有三分之二應具備

會員資格，其餘為各機關代表及專

家學者，均由縣(市)主管機關按名
額加倍遴報省(市)主管機關核派。

會長及會務委員由會員直

選時期(2002-現今) 
會長由會員直接投票選舉之 會務委員由全體會員分區選舉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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